
南投縣補助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資優教育計畫 

一、 依據： 

（一） 南投縣特殊教育中程（114年至 118年）發展計畫。 

（二） 南投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 強化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資優教育知能，促進

資優教育專業發展，以提供資賦優異學生多元服務，全面提升教育人員資

優教育素養，進而提供資優教育學生優質教學服務品質。 

（二） 為建構資優教育與普通教育協作之支持系統，強化本縣教師課程調整與合

作教學能力，以促進資優教育與融合教育之有效實施。 

（三） 增進家長對資優學生特質與需求之認識，提升親職教養能力，並強化家校

合作與資源連結，使資優學生能在日常生活與學校學習中獲得更完善之支

持。 

三、補助對象：本縣安置有資賦優異學生之學校。 

四、補助範圍：辦理資優教育知能、融合教育知能精進計畫研習、工作坊、資優學生

家長親職講座或相關宣導活動。 

(一) 辦理方式： 

1. 區域策略合作方式辦理跨校研習/活動：區域合作至少須含 3校，參與對

象為校內教職員工、他校教職員工及其他相關人員或家長。請擇定一所學

校主辦並提報計畫，經費以補助主辦學校為原則。 

2. 單一學校方式辦理校內研習/活動：參與對象為校內教職員工、其他相關

人員或家長。 

(二) 辦理主題：  

1. A類：資優教育知能相關研習、工作坊或相關活動。 

2. B類：資優教育普特合作相關研習、工作坊或相關活動。 

3. C類：資優學生家長親職講座或親子共學活動。 

五、補助原則： 

(一) 優先補助採區域策略合作方式辦理之跨校研習/活動；其次依申請案參與

人數之多寡由高至低進行審核排序。其實際參與人數將列入後續年度審查

之重要參考依據。 

(二) 補助經費額度： 

1. 研習、工作坊、講座性質： 

（1） 聘任外聘講師：每校上限新臺幣(以下同)10,000元 

（2） 聘任內聘講師：每校上限 5,000元。 

2. 親子共學活動：每校上限 20,000元。  

(三) 補助經費項目： 

1. 講座鐘點費 

2. 講座助理鐘點費(僅限申請辦理親子共學活動者) 

3. 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費 

4. 外聘講師交通費 



5. 印刷費 

6. 材料費(僅限申請辦理親子共學活動者) 

7. 雜支 

六、申辦程序： 

(一) 以學期為單位申請，各校依函文日期，填具相關資料寄(送)至南投縣資賦

優異教育資源中心。 

(二) 送件資料： 

1. 申請表及實施計畫(附件一) 

2. 經費概算表(附件二) 

(三) 活動成果及核銷方式：於活動結束 2週內，將活動滿意成效檢核表、活動

照片、成果報告(含簽到表)電子檔寄至本縣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承辦人

信箱(t24497@go.edu.tw)，並至南投縣政府教育處經費結報系統辦理核

銷，相關原始憑證留校備查。 

八、注意事項： 

(一) 審核通過之計畫，請各校逕自將研習資訊登載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研習報名區，以利教師上網報名並核實採計

時數；家長參與之講座或活動，得視實際需要採用 Google 表單或其他適

當報名方式辦理，並請明確載明報名流程與注意事項。 

(二) 辦理跨校研習之學校得權責給予參加研習人員公(差)假登記與會。 

九、經費：由本府資賦優異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本計畫經南投縣政府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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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南投縣補助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資優教育計畫申請表 

一、 申請表 

學校名稱 
(主辦學校) 

 

資賦優異學生

安置情形 
□資優資源班 □資優教育方案 

辦理方式 

□單一學校 

□區域策略合作（至少 3校）， 

 合作學校名單：＿＿＿＿＿＿＿＿＿＿＿＿＿ 

辦理目的  

辦理類型 

□A類：資優教育知能相關研習、工作坊或相關活動 

□B類：資優教育普特合作相關研習、工作坊或相關活動 

□C類：資優學生家長親職講座或親子共學活動 

主題  

活動形式 □研習 □工作坊 □講座 □親子共學 □其他：＿＿＿＿＿ 

參與對象 □教師 □家長 □學生 □其他：＿＿＿＿＿ 

時間地點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預期效益  

參與人數預估  

二、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講師 備註 

    

    

    

 

  



  (校名)  辦理資優教育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南投縣特殊教育中程（114年至 118年）發展計畫。 

（二） 南投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工作計畫。 

二、 目的：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二） 承辦單位：學校名稱 

四、 參加對象： 

五、 活動日期及時間： 

六、 活動地點： 

七、 活動內容：(請自行規劃、調整) 

時間 課程內容 負責人/講師 備註 

    

    

    

八、 報名方式： 

(一) 線上報名：  

(二) 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共計○小時。 

(三) 如有疑問請電洽學校名稱○○○老師，聯絡電話：○○○。 

九、 注意事項： 

十、 經費：所需經費由本縣資優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 本計畫經南投縣政府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南投縣補助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資優教育計畫經費概算表 

單位：新臺幣(元) 

校名：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單位 總價(元)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講座助理鐘點費   節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式  講座鐘點費*2.11% 

外聘講師交通費   式   

印刷費   式   

材料費   式   

雜支   式  總經費 5%以內 

總計   

註：請自行刪減表格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